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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

引言

在三月三十日的人力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就

“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 (“內地專才計劃” )的一些事項作出書面

回應。本文件現載述我們的回應。

( a ) 設定按計劃輸入內地專才的限額設定按計劃輸入內地專才的限額設定按計劃輸入內地專才的限額設定按計劃輸入內地專才的限額

2 . 一些委員對“內地專才計劃”不設限額表示關注，並要求政府

考慮設定限額。不設限額的問題，應從這計劃的範圍和背後的原則來

討論。我們已清楚表明，這計劃初期只會在資訊科技及金融服務界推

行。政府在處理有關申請時會恪守一貫的原則，即獲准來港的內地專

才必須具備本港缺乏的技能和知識，而獲得的薪酬待遇應與現時本地

市場的水平大致相若。如內地專才未能符合上述條件，他們不會獲批

准來港。

3 . 此外，我們會實行有效的監察機制，防止這計劃被濫用，並確

保只有本地真正需要的人才方會獲准來港。多年來，入境事務處 (入

境處 )一直有處理外國專業人才來港工作的申請。鑑於我們以往在監

察外國專才來港，以及推行“輸入優秀人才計劃” (“優才計劃” )方

面的表現（這兩項政策均不設限額），委員實無須擔心，我們絕對不

會無限制地讓內地專才大量湧入，以致影響本港勞工市場。

4 . 一九九四年推行的“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試驗計劃”，設有 1  0 0 0

個名額。為了使有興趣的公司都有公平機會使用配額，我們當時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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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簽方式分配這 1  00 0 個名額。我們也編訂了一份候補僱主名單，如

果獲編配名額的僱主未能聘得合適的內地專才來港工作，我們便為候

補名單上的僱主重新抽簽。結果，只有 6 02 名內地專才按試驗計劃來

港工作。試驗計劃反應未如理想，原因是程序繁複，其中包括執行配

額制的困難。因此，我們重新推行“內地專才計劃”時，會力求避免

重蹈覆轍。

5 . 我們將於一年後檢討“內地專才計劃”的成效和運作情況。政

府亦會在每一季向委員提供這計劃的有關資料 (包括申請數目、獲准

來港工作的內地專才的學歷及薪酬待遇等 )，以供參考。

(b ) 實施監察機制實施監察機制實施監察機制實施監察機制 ，以 免計劃被人濫用，以 免計劃被人濫用，以 免計劃被人濫用，以 免計劃被人濫用 ， 例如設立由有關行業代表， 例如設立由有關行業代表， 例如設立由有關行業代表， 例如設立由有關行業代表

組成的遴選委員會組成的遴選委員會組成的遴選委員會組成的遴選委員會，並訂定最低薪酬水平，並訂定最低薪酬水平，並訂定最低薪酬水平，並訂定最低薪酬水平。。。。

6 . 一如上文第 3 段所述，入境處已為輸入優才和外國專業人才設

立了完善的監察機制。這個機制同樣適用於輸入內地專才方面。入境

處的監察工作如下：

!  在處理申請時，入境處會確保所輸入的專才具備本港缺乏的技

能和知識，而且獲得的薪酬待遇與現時的市場水平大致相若。

如有需要，入境處會徵詢有關政府部門和業界團體的意見；

!  為確保申請的審核工作公平客觀，入境處採用雙重批核制度︰

有 關 申 請 首 先 交 由 個 案 主 任 處 理 ， 再 交 由 批 核 人 員 進 一 步 審

理。上述程序已經過廉政公署的審核；

!  申請人必須遞交有關其學歷、專長和工作經驗的證明文件。如

入境處對文件的真實性有懷疑，便會向內地有關當局查證。僱

主亦須令入境處信納在輸入內地專才之前，他們確實已盡力在

本港進行招聘工作，但卻未能物色到合適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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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境處會以隨機抽樣方式或在接到投訴後進行實地視察，如發

現有關專才曾使用欺詐手段或提供虛假資料，藉此取得入境許

可證，便會依法檢控並遣送他們離境。如發現僱主串同專才欺

詐或向入境處提供虛假資料，亦會向僱主提出檢控；及

!  申請獲得接納的專才通常會獲准在港逗留一年。他們可在來港

滿一年後轉職，但他們必須是受僱於與其學歷及專長有關的職

位。如果他們不再獲僱主聘用，又或轉而從事與其專長無關的

工作，便不會獲准延期居留。

7 . 我們相信，現行的監察機制多年來行之有效，應足以防止“內

地專才計劃”受到濫用。我們認為不必另行設立一個審核委員會，以

監察這項計劃。正如上文第 5 段所述，計劃的運作將具有極高透明

度。雖然我們為“優才計劃”設立了一個包括非官方成員組成的遴選

委員會，就該計劃的申請提供意見，但這是特殊的情況，因為通過該

計劃所輸入的優才，通常具備先進和專門的技能／知識，而且受僱擔

任有特殊工作要求的職位。在這情況下，遴選委員會提供的意見，有

助入境處處理由有關優才提出的申請。

8 . 我們不同意為“內地專才計劃”設定最低薪酬。我們會恪守現

行的原則，確保獲准來港工作的專才所得的薪酬待遇，與給予專業人

才的本地市場水平大致相若。

( c ) 推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會否帶動技術轉移推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會否帶動技術轉移推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會否帶動技術轉移推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會否帶動技術轉移，是否能使本地工，是否能使本地工，是否能使本地工，是否能使本地工

作人口受惠？作人口受惠？作人口受惠？作人口受惠？

9 . 由於內地專業人才只要持續受聘於與其專業資格相關的行業，

即可獲准繼續留在香港，而他們在香港住滿七年之後，便有資格申請

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他們由抵港之日開始，實際上已成為本地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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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的一分子。從這個角度來看，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能把內地的人

才和技術轉移到香港。我們認為不宜強制內地專才必須把有關技術或

知識轉移給本地的員工，因為我們相信透過日常的公事接觸和合作，

兩地人才的互動交流，有關技術和內地工作經驗的轉移一定會發生。

至於轉移這些技術和經驗的方式，則應由有關的公司自行決定。

保安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


